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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3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2．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3．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债券。
	4．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会的授权，根据资金需要和市场情况办理本次公司债券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4日

